
澎湖縣進入野生動物保護區及自然保留區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申請進入保護〈留〉區地點：

申請人
（代表
人）

姓名 身分證
字號

出生年
月日

性
別

服務單位 聯絡
電話

手機

通訊地址 傳真

戶籍地址 電子郵
件信箱

申請事項（請勾選） 附註
一、申請事項：

1.□採集標本□（1）植物□（2）動物

2.□生物或自然資源研究調查。

3.□採集種源。

    4.□引進或攜出動、植物。

5.□動、植物之復育。

6.□人員進入（限教育目的－請詳細說明原因：

）

7.□依漁業法核定之漁業權漁業採捕水產動植

物。

8.□其他（請說明：

）

二、進入人數：          （附名冊乙份，註明姓

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、性別、服務單位、通訊

地址及聯絡電話）

三、期間：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         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一、申請人應於進入14日前，檢附本申請表，
以郵件或親自向管理機關提出申請
（以接獲日起算），惟緊急或特殊情
況者不在此限。

二、申請事項（一）第1~5點需檢附計畫書

審查，其餘事項管理機關得要求申請

人提出指定之活動計畫書審查。

三、野生動物保護區及自然保留區多為地形

險峻，申請進入者應自行負擔安全問

題。

四、進入野生動物保護區及自然保留區需遵

從主管機關公告限制事項及指揮，違

反者撤銷本申請並依野生動物保育法

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核處。

五、申請人若為多數，請指派或指定一人為

代表人。

六、申請進入人員應隨身攜帶身份證明及核

准文件以便查驗。

七、管理機關得視野生動物保護區及自然保

留區生態狀況不定期關閉或限制人員

進入，以實施保育養護工作。

※ 以上說明，本人（單位）業已完全明瞭，並同意確實遵守相關規定。

申請單位：（蓋章）

申請人或代表人：（簽名或蓋章）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澎湖縣進入野生動物保護區及自然保留區申請人員名冊



帶領進入
專業、研
究或巡護
人員名冊
（申請進
入野生動
物保護區
適用）

姓名 身分證

字號

出生年
月日

性
別

服務單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

申

請

進

入

人

員

名

冊

姓名 身分證

字號

出生年
月日

性
別

服務單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


